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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票据的申请分为已到款与未到款两种情况：
已到款：
1、查询来款信息
需在财务处主页的“综合财务信息平台”中查询来款及认领（认领及查询方式见中国石油大学财务公众号-信息查询-经费认领中的事业经费认领），具体可咨询89733451杨老师。
2、票据开具
A.若申请增值税发票
请将“事业经费认领单”电子版、电子发票（增值税专用发票）信息单或电子发票（普通发票）信息单以OA的形式发至张丽萍老师；
B.若申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（电子）
请将“事业经费认领单”电子版及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（电子）信息单以OA形式发送至张丽萍老师。
未到款：
1、填写《预借票据审批单》
项目负责人在财务处主页下载中心下载并填写正确的开票信息，打印纸质版后由项目负责人本人及财务处主管领导签字； 
2、票据开具
A.若申请增值税发票
经办人将电子发票（增值税专用发票）信息单或电子发票（普通发票）信息单以OA的形式发送至张丽萍老师后，携带已签字审批的纸质版《预借票据审批单》前往财务处办理开票；
B.若申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（电子）
经办人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（电子）信息单以OA形式发送至张丽萍老师后，携带已签字审批的纸质版《预借票据审批单》前往财务处办理开票。


联系人：张丽萍老师
办公地点：主楼B座202
电话：89739094
